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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公诉判决书的进展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副总裁王建才（子公司

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总经理，已于 2016年 2月离职）于 2020

年 3月 6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涉嫌贪污罪一案提起公诉。 

2021 年 8 月 4 日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一审判决，详

见公司于 2021年 8 月 1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收到公诉判决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22）。 

一审判决后，原审被告人王建才提起上诉。 

2023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刑事裁定书》

【（2021）沪刑终 98 号】，裁定如下：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”

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收到公诉判决书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

2023-019）。 

二、本次进展情况 

2024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汇入的王建才案退赔

款 31,708,570.00 元。公司收到的上述款项将计入公司财务报表的营业外收入，

扣除相关税费后，预计影响公司净利润 22,353,397.68 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

项。 

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，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的后续情况。鉴于王建才案



件最终可收回的金额及时间具有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案件判决的执行进展情况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四年三月五日 

 


